
尤洛卡精准信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尤洛卡精准信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

定，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2〕

37 号）指示精神及相关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关于利

润分配的具体规定，在重视对投资者进行合理投资回报的同时兼顾了公司的可持

续发展，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配，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且利润分配

预案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因此同意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

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通知》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公司文件的规定，我们对公司 2021 年半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地了解

和核查，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

情况，亦不存在与《通知》规定相违背的情形。 



2、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任何非

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3、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事项，公司存在两项以前期间发生但延

续到报告期的对外担保事项： 

（1）公司作为控股子公司北京富华宇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

华宇祺”）的控股股东，为其在《神东大柳塔矿 4G“一网一站”项目---技术开

发(委托 )合同》的履约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21,019,250.00 元人民币，担保期限自《技术开发(委托)合同》签署生效日起至

富华宇祺在《技术开发(委托)合同》项下的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2）鉴于宇祺（山东）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为富华宇祺的全资子公司，公司

为其自 2019 年 12月 1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间与中建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就产品或服务购销事宜所签订的全部协议（或合同）的付款义务（包括但不限于

本金、违约责任、赔偿责任等），以连带责任的方式提供保证，担保金额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自约定的最高额保证期限终止之日（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起两年。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4,101.925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的 2.23%。除以上担保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以上担保

均符合有关规定，不存在逾期担保。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王同孝                 何志聪                 张  青              

 

 

 

 

                                              2021 年 8 月 24 日 


